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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汽车保险基础 

 
汽车保险是财产保险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类业务。本章主要介绍汽车保险概念与特征、

发展概况、车险险种、车险费率、车险市场等内容。通过学习，要求了解汽车保险概念、特点、

作用，了解国外、国内车险发展概况，熟悉当前我国车险险种框架、商业险种变革历程、险种

与车辆风险对应关系，掌握费率的含义与构成、从车从人从地域的费率厘定模式、车险市场构

成要素、市场类型及我国车险市场现状等知识。 

 
 汽车保险的特点 
 车险险种框架 
 从车从人从地域的费率厘定模式 
 市场构成要素 
 我国车险市场现状 

2.1  汽车保险的概念与特征 

2.1.1  汽车保险的概念 

汽车保险以汽车为保险标的，其保障范围包括汽车本身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的损

失，及汽车所有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因使用汽车发生意外事故所负的赔偿责任。 
汽车本身损失常见原因有碰撞、倾覆、坠落、被外界物体砸、火灾、水灾、雹灾、爆炸、

自燃、盗窃、抢劫、玻璃破碎、车辆停驶损失、车身划痕等。保障以上风险的保险险种属于损

失类保险，可归为财产损失保险范畴。 
汽车在使用过程中常引发的责任有：因车辆发生碰撞、倾覆、坠落、火灾等意外事故导

致第三者人员或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车上人员或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因车载货物掉落而引

起的第三者人员或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等。保障以上风险的保险险种属于责任类保险，可归为

责任保险范畴。 
因此，汽车保险既属于财产损失保险范畴，又属于责任保险范畴，是综合性保险。 

2.1.2  汽车保险的特点 

1．汽车保险是各财产保险公司支柱险种 
表 2-1 为我国近几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汽车保险保费收入的情况。可见，历年我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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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保费收入均占财产保险总保费收入的 60%以上，车险已成为各财产保险公司的支柱险种，

其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财产保险业的经济效益。 

表 2-1  我国 2000～2008 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汽车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598 685 780 866 1125 1284 1580 1998 2337 

汽车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373 422 472 545 744 855 1108 1484 1703 

汽车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

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 
62.4% 61.6% 60.5% 62.9% 66.1% 66.6% 70.1% 74.3% 72.9% 

2．汽车保险损失频率非常高 
表 2-2 所示为我国近几年道路交通事故的次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发生事故 53 万多

次，每 1 分钟发生 1 次事故，每次事故损失 4300 多元。除道路交通事故外，属于汽车保险赔偿

的汽车事故还有很多，如盗抢事故、火灾事故、水灾事故、雹灾事故、玻璃破碎事故等，因此，

汽车保险损失频率非常高。但同时可以看出，汽车保险每次事故的赔付额与其他保险险种相比，

却比较低，此种情况下，就要求精细化管理，降低单次事故的查勘、定损、理算等理赔成本。 

表 2-2  2000～2008 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数据统计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事故次数（次） 616971 760327 773137 667507 567753 450254 378781 327209 265204 

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26.69 30.88 33.24 33.70 27.7 18.8 14.9 12 10.1 

3．汽车保险需有一个全天候的庞大的服务网络 
汽车作为运输工具，经常处于运动状态。保险标的所处状态直接影响其面临的风险大小，

这也导致了汽车出险地点不可预知，有可能在本地，有可能在外地，有可能在境内，还有可能

境外出险，无论何时、何地出险，保险人都应积极提供查勘、定损、赔款等服务，这就要求有

一个全天候的非常庞大的服务网络。 
4．汽车保险的标的车种类多、差异大、发展快 
作为保险标的的汽车，按用途可分为客车、货车、特种车、摩托车、拖拉机，而它们又

可根据不同依据进一步细分，如客车可按座位多少细分、货车可按载重量细分、特种车可按用

途细分、摩托车可按排量细分、拖拉机可按使用性质与功率细分。 
汽车按性质可分为营业车辆和非营业车辆，营业车辆又可分为出租租赁、固定路线运输、

公路运输，非营业车辆又可分为家庭自用、企业非营业、机关非营业。 
种类、性质、座位、载重量、用途、排量、功率不同的汽车，其结构、性能、零件、材

料等也有很大差异，其风险状况也不同。对保险人而言，经营汽车保险要从多方面增强风险控

制，不同的汽车，收费要有所差别。同时，还要调整承保政策、软件系统，以适应新车的出现。 
5．汽车保险对理赔人员的素质要求高 
汽车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不断运用于汽车上，加快了汽车的

更新换代。汽车厂家从经营角度考虑，也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增减汽车配置等。此种汽车发

展环境下，做好理赔工作的关键是，应拥有一支懂汽车专业、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的理赔队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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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标的的查勘定损工作服务。 
另外，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1.69 亿辆。数量巨多

的汽车分布于民族、地域、学历、素质、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不同的众多被保险人手中，可见，

汽车保险的被保险人人数众多且差异非常大，而汽车保险业务需要和每个投保人接触，需要和

发生事故并索赔的每个被保险人接触，要融洽的处理好与众多接触对象的关系，需要汽车保险

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高、能力强、见识广。 
6．汽车保险是保险业运用新技术的试验田 
由于汽车保险具有面广、量大、品种单一等特点，便于新技术的推广。风靡全球的网上

销售和电话销售，就是首先在汽车保险产品的销售上被应用的，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

国许多财产保险公司都推出了电话车险业务，公布了销售电话，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

4008000000、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 4008195518、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 4006095500 等。车主

可直接拨打电话，即可省去购买车险的中间环节，较其他渠道而言，电话车险可使车主享受更

为优惠的保险费率，体会省钱更省心的车险服务。 
7．汽车保险是各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竞争的焦点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

上升速度较快，这对保险公司来说，汽车保险是一保源相对稳定，且快速扩大的行业，所以各

财产保险公司集中精兵强将，展开竞争。 
另一方面汽车保险能使保险公司接触到社会各界，可让社会各界通过车险这个窗口直接

领略自己的承保是否热情、理赔是否真诚，进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客户购买其他财产

保险产品，因此，各公司对此倍加重视。 
8．汽车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 2008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1.69 亿辆，其中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6467 万辆，

私人汽车保有量 4173 万辆。我国目前，人口已超过 13 亿，人均汽车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

平。正是差距大，才有潜力可挖，表 2-3 为我国近几年的汽车产量，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汽车工

业发展迅猛，这对汽车保险市场的扩大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表 2-3  我国 2000～2008 年汽车产量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产量（万辆） 207 234 325 444 507 570 728 888 935 

另外，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和我国交强险的施行，人们购买保险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交通

事故的存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多数有车者愿意通过购买保险把自己的用车风险转嫁于保

险公司。如何购买汽车保险、如何索赔已成为多数车辆使用者讨论的话题，应该说，汽车保险

成为诸多保险中人们保险意识最强的一个险种。 

2.2  汽车保险发展概况 

2.2.1  国外汽车保险发展概况 

1886 年德国人卡尔·本茨获得了世界上第一项汽车发明专利，汽车问世了。汽车作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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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后，由于汽车设施简陋、工艺粗糙、操纵性能一般、安全性能较差，驾驶人员的驾驶经

验比较欠缺，再加之道路状况不好，所以驾驶汽车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事故除了造成车辆自

身损坏外，还经常导致他人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汽车的这种使用风险，被精明的保险商瞅准，

认为驾驶汽车存在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可能，这是保险产生的商机。 
在 1895 年，英国的法律意外保险有限公司签发了世界上最早的汽车保险单，为汽车责任

险保单，保险费为 10～100 英镑，于是汽车保险诞生。 
1898 年，美国的旅行者保险公司签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汽车人身伤害责任保险。 
1899 年，英国将汽车保险范围扩大到与其他车辆碰撞所造成的损失。 
1901 年，英国将汽车保险范围又扩大到盗窃和火灾等引起的损失。 
1902 年，美国第一张汽车损失保险单问世。 
1903 年，英国成立了第一家专门经营汽车保险的公司，即“汽车综合保险联合社”。 
1906 年，英国成立了“汽车保险有限公司”，该公司有专门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每年对保

险汽车免费检查一次，这与目前我国对汽车保险的“验标核保”、提供风险控制建议等基本相

同，所以这种成功的运作经验极大地推进了汽车保险的发展。 
1927 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首先将汽车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视为社会问题，

于是公布实施了汽车强制保险法，成为世界上首次将汽车的第三者责任规定为强制责任保险的

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汽车的流行加重了公路运输的负担，事故层出不穷，有些事故

中的受害者不知道应找哪一方赔偿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发起了汽车第三者强制保险的宣

传，并在《1930 年公路交通法令》中纳入强制保险条款。1931 年英国开始实施强制汽车责任

保险。 
1936 年，英国国会成立了强制责任保险调查小组，该小组于 1937 年提交了著名的“卡斯

奥报告”，报告讨论了在实行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后，如果部分车辆所有人未依法投保责任险或

者保险单失效时，受害人将无法得到保险人的赔偿，对此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但由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于当年爆发，所以“卡斯奥报告”的建议当时没有付诸实施。 
1945 年底（二战结束后），英国根据“卡斯奥报告”的建议成立了汽车保险人赔偿局，规

定当事故受害人因肇事者未依法投保责任险，或者保险单失效而无法得到赔偿时，由该局承担

赔偿责任，受害人获得赔偿后，须将其向肇事者索赔的权利转移给汽车保险人赔偿局。目前，

对肇事者逃逸，受害人无法得到保险赔偿的情况，也由该局负责赔偿。 
日本于 1956 年实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国于 1959 年实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德国于

1965 年实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实行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制度。 
总之，汽车保险是伴随着汽车的出现而产生的，在财产保险领域中属于一个相对年轻的

险种。汽车保险的发展过程是先出现汽车责任保险，后出现车辆损失保险。汽车责任保险是先

实行自愿方式，后实行强制方式。车辆损失保险一般是先负责保障碰撞危险，后扩大到非碰撞

危险，如盗窃、火灾等。 

2.2.2  我国汽车保险发展概况 

我国的汽车保险业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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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险进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但由于我国保险市场处于外国保险公司的垄断与

控制之下，加之旧中国的工业不发达，我国的汽车保险实质上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十

分有限。 
194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开始开办汽车保险，不久后出现了争议，

认为汽车保险以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对于肇事者予以经济补偿，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对社会

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1955 年停办了汽车保险。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开展，各国纷纷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为满足各国

驻华使领馆汽车的保险需要，70 年代中期，开始办理以涉外业务为主的汽车保险业务。 
1980 年我国全面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汽车保险也随之恢复。 
1983 年 11 月我国将汽车保险更名为机动车辆保险，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适用性。 
在此后的近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汽车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尤其在财产保险市场中始终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 1987 年，汽车保险的保费收入超过了 20 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

37.6%，第一次超过了企业财产保险（35.99%），从此以后，汽车保险一直是财产保险的第一

大险种，并保持高增长率，我国的汽车保险业务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2004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法律上明确了我国实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该法第 17 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确定实施交强险，但究竟如何

实施，相关配套规定未同时推出。 
2006 年 3 月 21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 462 号国务院令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的公布是我国汽车保险发展进程中

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我国正式施行了交强险。 

2.3  我国汽车保险险种 

2.3.1  当前险种框架 

当前我国汽车保险险种分为交强险和商业汽车保险两类。 
交强险必须投保。《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否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扣留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并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同时处依照规定投

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保费的 2 倍罚款。因此交强险作为车辆上道路行驶的必备条件，是必须

购买的险种，这也是客户遵守法律的良好表现。 
商业汽车保险应量力而行。交强险只是对第三者损害的基本保障，对车辆损失、车上人

员受伤等不予保障，即使对第三者的赔偿许多情况下交强险也不能完全补偿。商业险种很多，

不同的险种对应不同的保险范围，投保险种越多，保障越全面，但需交保费越多，所以客户为

获得保险的充足保障，对商业险应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经济实力综合考虑后选择购买。 
商业汽车保险险种分主险和附加险两部分。主险是对车辆使用过程中大多数车辆使用者

经常面临的风险给予保障。附加险是对主险保险责任的补充，它承保的一般是主险不予承保的

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附加险不能单独承保，必须投保相应主险后才能承保。随着汽车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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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主险险种、附加险险种都不断进行补充丰富或改革创新，使险种数量及其保障内容都

大大增加。 
当前我国汽车保险险种框架如表 2-4。 

表 2-4  当前我国汽车保险险种框架 

序号 险种名称 分类 险种名称列举 特点 

1 交强险 
强制购买， 
险种单一， 
无选择余地 

主险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机动车盗抢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特种车保险 
机动车提车保险 

2 商业险种 

附加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辆停驶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车上责任险  新增设备损失险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  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 

种类丰富， 
数量众多， 
根据需要， 
量力而行 

交强险与商业险一般有两种实施方式：混合实施（见图 2-1）和分离实施（见图 2-2）。我

国的交强险和商业汽车保险采用分离实施方式。 

 

 

 

 
 

图 2-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与一般汽车责任保险的混合实施 

 
 
 
 
 
 
 

图 2-2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与一般汽车责任保险的分离实施 

混合实施是指在保险模式设计时，分多个层次，投保哪个层次的保险，由投保人自由决

定。各个层次类型的保险中，以只能提供最基本保障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为最低层次，其他的

层次都包括最低层次，即都包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分离实施是指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与一般汽车责任保险分别实施，前者按照法律规则设计，

后者按照一般商业保险的原则设计，投保人分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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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商业险种变革历程 

1．2000 版统颁条款 
2003 年前，我国采用严格的汽车保险条款管理制度，各保险公司统一实行 2000 年由保监

会颁布的条款，其险种数量非常有限，具体如表 2-5 所示。 

表 2-5  2000 版条款的险种 

主险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 

附加险 
盗抢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辆停驶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车上责任险 
无过失责任险   新增设备损失险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   不计免赔特约条款 

2．2003 年个性化条款 
为促进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发展，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保监会

于 2002 年 3 月 4 日发布《改革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机动车

辆保险条款费率不再由保监会统一制订，而是由各保险公司自主制订、修改和调整，经保监会

备案后，向社会公布使用，个性化的条款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人保、平

保、太保三大公司的个性化车险险种如表 2-6 所示。 

表 2-6  2003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人保、平保、太保三大公司的个性化车险险种 

险别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主险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险 

非营业用汽车损失险 

营业用汽车损失险 

特种车辆保险 

摩托车保险 

拖拉机保险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综合责任险 

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险 

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 

附加险 

盗抢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辆停驶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车上货物责任险 

无过失责任险 

不计免赔特约条款 

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 

车身划痕损失险 

救助特约条款 

全车盗抢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车上货物责任险 

无过错损失补偿险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辆停驶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新增设备损失险 

代步车费用险 

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险 

全车盗抢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辆停驶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新增设备损失险 

车上责任险 

无过失责任险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 

基本险不计免赔 

沿海气象灾害险 

地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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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别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起重、装卸、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 

特种车辆固定设备、仪器损坏扩展条款 

他人恶意行为损失险 

全车盗抢附加高尔夫球具盗窃险 

指定驾驶员特约条款 
 

地质灾害险 

冰雪灾害险 

过渡险 

可选免赔额特约条款 

里程变额特约条款 

换件特约条款 

价值损失特约条款 

指定部位赔偿特约 

救援费用特约条款 

代步车特约条款 

附加险不计免赔条款 

指定行驶区域特约 

法律服务特约条款 

3．2006 年 A、B、C 三套条款 
经过几年的放开之后，为规范汽车保险行业，促进其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我国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施行由保险行业协会统一制定的 A、B、C 三套条款，各保险公司任选其一（天

平汽车保险公司除外），A、B、C 三套条款只是对车辆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两个主要险

种的条款进行了统一，其他险种的条款由各保险公司自己制订，报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即可。

2006 版 A、B、C 三套条款的险种构成如表 2-7 所示。 

表 2-7  2006 版 A、B、C 三套条款的险种构成 

A 款险种构成 B 款险种构成 C 款险种构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 

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特种车保险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车辆损失险 

机动车损失保险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4．2007 版 A、B、C 三套条款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开发的 2007 版 A、B、C 三套条

款，国内经营车险的保险公司都必须从这三套条款中选择一款经营（天平汽车保险公司除外）。

2007 版 A、B、C 条款与 2006 版相比，2007 版条款涵盖险种增多，包含车辆损失保险、第三

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全车盗抢险、不计免赔率特约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车身划痕

损失险和可选免赔额特约险等 8 个险种。2007 版 A、B、C 三套条款的险种构成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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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2007 版 A、B、C 三套条款的险种构成 

A 款险种构成 B 款险种构成 C 款险种构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 

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特种车保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机动车盗抢保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身划痕损失险 

可选免赔额特约条款 

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车辆损失险 

全车盗抢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条款 

车身划痕损失险条款 

基本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机动车损失保险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 

机动车全车盗抢损失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身油漆单独损伤险 

车损免赔额特约条款 

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 

5．2009 年 10 月 1 日后为适应新保险法而修订的车险条款 
2009 年 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修订，这是我国对《保险法》的第二次修改。修订版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实施。

为适应新保险法，各保险公司纷纷修订商业汽车保险条款。人保、平保、太保三大公司的车险

险种如表 2-9 所示。 

表 2-9  2009 年 10 月 1 日我国人保、平保、太保三大公司施行的商业险种 

名称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主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 

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特种车保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机动车盗抢保险 

机动车提车保险 

“幸福康庄”农用机动车车载人员

安全责任保险 

“尊贵人生”机动车保险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专用

货车提车保险 

广东、深圳分公司免税机动车关

税责任险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车辆损失险 

全车盗抢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机动车单程提车保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机动车损失保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全车盗抢损失险 

单程提车损失保险 

单程提车三者险 

摩托车、拖拉机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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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附加

险、

特约

条款 

玻璃单独破碎险 

车身划痕损失险 

可选免赔额特约条款 

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 

自燃损失险 

新增加设备损失保险 

发动机特别损失险 

机动车停驶损失险 

代步机动车服务特约条款 

更换轮胎服务特约条款 

送油、充电服务特约条款 

拖车服务特约条款 

换件特约条款 

随车行李物品损失保险条款 

新车特约条款 A 

新车特约条款 B 

车上货物责任险 

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 

教练车特约条款 

油污污染责任保险 

机动车出境保险 

异地出险住宿费特约条款 

特种车保险批单 01 起重、装卸、

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 

特种车保险批单02特种车辆固定

设备、仪器损坏扩展条款 

多次出险增加免赔率特约条款 

约定区域通行费用特约条款 

指定专修厂特约条款 

租车人人车失踪险 

法律费用特约条款 

广东、深圳分公司粤港、粤澳两

地车区域扩展条款 

玻璃单独破碎险条款 

车身划痕损失险条款 

自燃损失险条款 

车辆停驶损失险条款 

代步车费用险条款 

新增加设备损失险条款 

车上货物责任险条款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条款 

油污污染责任险条款 

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险条款 

全车盗抢附加高尔夫球具盗窃险条款 

涉水行驶损失险条款 

随车行李物品损失险条款 

保险事故附随费用损失险条款 

车辆重置特约险条款 A 

车辆重置特约险条款 B 

换件特约险条款 

系安全带补偿特约险条款 

指定专修厂特约条款 

特种车特约条款 

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 

基本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附加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摩托车、拖拉机全车盗抢险 

摩托车、拖拉机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单程提车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自燃损失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新增设备损失险 

车身油漆单独损伤险 

涉水损失险 

零部件、附属设备被盗窃险 

车上货物责任险 

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 

随车携带物品责任险 

特种车车辆损失扩展险 

特种车固定机具、设备损失险 

免税车辆关税责任险 

道路污染责任险 

车损免赔额特约条款 

救援费用特约条款 

修理期间费用补偿特约条款 

事故附随费用特约条款 

更换新车特约条款 

多次事故免赔率特约条款 

使用安全带特约条款 

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 

附加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 

法律服务特约条款 

节假日行驶区域扩展特约条款 

指定专修厂特约条款 

换件特约条款 

因此，我国现行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险种是由基本统一的主险险种和主要的附加险险种以

及个性化的各家保险公司自主制订的其他附加险险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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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主险与附加险对应关系 

商业汽车保险险种分主险和附加险两部分。附加险是对主险保险责任的补充。附加险不

能单独承保，必须投保相应主险后才能承保。 
1．以车损险为基础的附加险 
汽车损失险包括家庭自用车损失险、非营业用车损失险、营业用车损失险等。以此为基

础的附加险有：玻璃单独破碎险，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自燃损失险，车身划痕损失险，

可选免赔额特约条款，新增加设备损失保险，发动机特别损失险，机动车停驶损失险，代步机

动车服务特约条款，更换轮胎服务特约条款，送油、充电服务特约条款，拖车服务特约条款，

换件特约条款，随车行李物品损失保险，新车特约条款 A，新车特约条款 B，教练车特约条款，

多次出险增加免赔率特约条款，约定区域通行费用特约条款，指定专修厂特约条款，不计免赔

率特约条款等。 
2．以第三者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 
以第三者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有：车上货物责任险条款，教练车特约条款，法律费用

特约条款，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 
3．以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 
以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有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等。 
4．以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 
以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为基础的附加险有油污污染责任保险、机动车出境保险、异地

出险住宿费特约条款等。 
5．以盗抢险为基础的附加险 
以盗抢险为基础的附加险有租车人人车失踪险条款等。 
6．以车上人员为基础的附加险 
以车上人员为基础的附加险有教练车特约条款、法律费用特约条款等。 

2.3.4  险种与车辆风险对应 

车辆在使用过程中，使用风险种类繁多，可分为三类。 
1．车辆自身风险 
常见的导致车辆自身损失的风险为碰撞、火灾、水灾、被盗抢等。除此之外，还有汽车

倾覆、被外界坠落或倒塌物体砸毁、车身被划痕、以及雹灾、暴风、雷击、海啸、地陷、冰

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地震等自燃灾害风险。常见车辆损失类保险及保障风险见

表 2-10。 

表 2-10  常见车辆损失类保险及保障风险 

常见车辆损失类险种 保障风险 

车辆损失保险 碰撞、倾覆、坠落、火灾、外界坠落、倒塌、暴风、龙卷风、雷击、雹灾、暴

雨、洪水、海啸、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等。地震不保。 

全车盗抢保险 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及导致的车辆损失，但零部件被盗窃，保险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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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常见车辆损失类险种 保障风险 

自燃险 车辆自身原因起火 

玻璃单独破碎 风挡玻璃或车窗玻璃单独破碎 

车身划痕 车身无明显碰撞痕迹的划痕 

新增设备损失险 车辆标准配置外的新增装置损坏 

发动机特别损失险 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水淹后致使发动机损坏等 

2．车辆使用责任风险 
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容易造成第三者人员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车上人员

的人身伤害、车上货物的损失，以及因车载货物掉落、泄露、污染等造成第三方人员或财产的

损失等，此时作为车辆的使用者或所有者必须对受害人员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履行赔偿责

任。常见责任类保险及保障风险见表 2-11。 

表 2-11  常见责任类保险及保障风险 

常见责任类险种 保障风险 

交强险 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残、医疗费用、财产损毁所负经济赔偿责任 

第三者责任险 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残、医疗费用、财产损毁所负经济赔偿责任 

车上人员责任险 因意外事故造成车上驾驶员或乘员的人身伤残、医疗费用所负经济赔偿责任 

车上货物责任险 因意外事故造成车上货物损毁所负经济赔偿责任 

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 因所载货物掉落致使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毁所负的经济赔偿责任 

油污污染责任险 因意外事故造成车辆上油液泄露污染路面所负经济赔偿责任 

3．其他使用风险 
车辆除了因意外事故导致车辆自身损失和相关赔偿责任外，还容易导致一些其他损失，

常见的有： 
（1）车辆的施救费用。如翻入沟中的车辆需要吊车吊装、不能行驶的车辆需要拖车、着

火的车辆需要灭火、车辆在行驶途中因多个轮胎损坏或油量、电量不足需要救援等。施救过程

中如果方法不合理，还可能导致损失扩大。 
（2）车辆营业收入的减少。如出租车因事故而不能运行，导致收入减少；运输车辆因事

故而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导致挣不到运费等。 
（3）车辆因在外地发生事故而必须额外支出住宿费、交通费等。 
（4）因车辆事故与第三方之间产生法律纠纷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如诉讼费、仲裁费等。 
（5）为准确确定车辆损失数额、第三方财产损失数额、人员伤残等级等，而支出的相关

费用，如评估费、鉴定费等。 
常见其他类保险及保障风险见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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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常见其他类保险及保障风险 

常见其他类险种 保障风险 

车辆损失保险等 赔偿车辆因事故而产生的保护费用、施救费用等 

机动车停驶损失险 赔偿因发生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事故，致使机动车停驶引起的损失 

异地出险住宿费特约条款 赔偿因在事故发生地修理汽车或处理事故，而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住宿费 

法律费用特约条款 赔偿因发生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2.4  我国汽车保险费率 

2.4.1  费率含义与构成 

保险费率是指按保险金额收取保险费的比例，即 


保险费

保险费率
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是每一保险金额单位，在一定保险期间所交保险费的比例，通常以%或‰表示。

保险费率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纯费率是根据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而厘定；

附加费率是根据保险经营的成本和保险人应得的利润而厘定。 
影响汽车保险风险的因素很多，厘定费率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比如车辆因素、驾驶

员因素、地理区域因素等，因此，一般可将费率模式划分为三类：从车费率模式、从人费率模

式、从地域费率模式。从车费率模式确定费率时主要考虑车辆的风险因素，从人费率模式确定

费率时主要考虑驾驶人员的因素，从地域费率模式确定费率时主要考虑地理区域的因素，如果

三种因素都考虑，可简称为“从车从人从地域”费率模式。我国当前各保险公司的汽车保险的

费率厘定基本都采用“从车从人从地域”费率模式。 

2.4.2  从车费率模式 

1．车辆使用性质 
车辆使用性质不同，对其行驶里程、使用频率、耗损程度、技术状况等都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车辆一般分为营业和非营业，使用性质不同，所面临的风险也不同。营业车辆长时间运

行，磨损率及事故概率要比非营业车高，因此，营业车辆的风险比非营业车辆要高。 
当前我国各保险公司在厘定汽车保险费率时，除了将车分为营业和非营业外，还进行了

细分，如将非营业细分为家庭自用、企业非营业、机关非营业，将营业细分为出租租赁、城市

运输、公路运输，将拖拉机细分为兼用型、运输型等。 
2．车辆种类与大小 
车辆种类不同，其主要用途、通常行驶区域以及自身性能和安全性不同，其出险频率也

大不相同，风险程度也不相同。 
车辆大小与发生事故的危险性有直接关系。大型汽车由于体积大、功率大、速度快，一

旦发生事故后果严重，危害较大，而小型汽车发生事故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现代汽车车型多

而杂，即便同一型号、大小的汽车，其安全性也不尽相同。因此，对汽车的危险性分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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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辆可分为客车、货车、特种车、摩托车、拖拉机。客车风险大小与座位数有关，

承保时，要充分考虑座位数，一般按客车的座位数实行分档计费。客车的座位（包括驾驶员座

位）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座位为准，不足或无法提供标准座位的客

车按同型号客车的标准座位计算。货车的风险大小与载重吨位数有关。在承保时，要充分考虑

载重吨位数，一般按车辆的载重量实行分档计费。客货两用车按客车或货车中相应的高档费率

计费。特种车主要指具有专门用途的车辆，例如，油罐车、气罐车、液罐车、冷藏车、起重车、

装卸车、工程车、监测车、邮电车、消防车、清洁车、医疗车、救护车等。由于特种车具有特

殊的使用性质，带来特殊的风险。例如，油罐车、气罐车、液罐车一般以装载危险品为主；起

重车、装卸车存在较大的作业风险；冷藏车一旦发生损失修复费用通常比一般车辆要高。摩托

车的适应性和安全性均较差。据统计，摩托车的事故率相当高，一旦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的可能

性也较大，所以其使用风险较大。拖拉机的风险除了由其设计使用功能决定之外，一般拖拉机

的驾驶人员的技术水平也不高。 
当前我国各保险公司在厘定汽车保险费率时，一般将客车分为 6 座以下、6～10 座、10～

20 座、20～36 座、36 座以上五个档次；将货车分为 2 吨以下、2～5 吨、5～10 吨、10 吨以上

四个档次；特种车分四类，特种车一：油罐车、汽罐车、液罐车；特种车二：专用净水车、特

种车一以外的罐式货车，以及用于清障、清扫、清洁、起重、装卸、升降、搅拌、挖掘、推土、

冷藏、保温等的各种专用机动车；特种车三：装有固定专用仪器设备从事专业工作的监测、消

防、运钞、医疗、电视转播等的各种专用机动车；特种车四：集装箱拖头；将摩托车分为：50CC
及以下、50CC～250CC（含）、250CC 以上及侧三轮三个档次；将拖拉机分为 14.7kW 及以下、

14.7kW 以上两个档次。 
3．车龄 
车龄是指从新车购置之日起至投保之日止的年限，是汽车已使用时间长短的评价指标。

车龄与汽车折旧关系很大，直接影响到保险金额，也会影响到汽车的修理成本和使用危险性。

车龄较长的汽车，磨损与老化程度就较高，从而导致车况较差，发生事故的概率同步上升，诱

发道德风险可能性较高，所以，车辆本身的风险相对较高。同时，对于从车费率的汽车保险，

车龄还是确定保险金额的重要依据之一。 
4．车辆的厂牌型号 
由于车厂众多，不同厂家的产品特点不同，性能差异很大，即使是同一厂牌的汽车，不

同型号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因此，厘定费率时，厂牌和型号是重要的因素。表 2-13 为某财

产保险公司车损险车型系数。 

表 2-13  某财产保险公司车损险车型系数 

车辆种类 系数值 说明 

0.90 
奥迪，奥拓，北京吉普，奔驰，宝来，宝马，别克，长安，捷达，君

威，切诺基，桑塔纳，威驰，现代 

0.95 本田，丰田，富康，尼桑（郑州），千里马，松花江，夏利 

1.00 其他 

1.05 风神蓝鸟 

6 座以下客车 

1.10 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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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车辆种类 系数值 说明 

0.90 金杯，猎豹，五菱，别克，长安，昌河，东南（得利卡） 

0.95 松花江，一汽佳宝 

1.00 其他 
6～10 座客车 

1.05 湛江三星 

0.90 依维柯 

1.00 其他 10 座以上客车 

1.05 东南（得利卡） 

0.95 江铃，解放，庆铃，五菱，五十铃 

1.00 北京，长安，昌河，东风，江淮，松花江，跃进 

1.05 其他 
2 吨以下货车 

1.10 长城 

老，旧，新，特车型 1.30～2.00   

5．车辆的行驶区域 
根据目前我国地理情况，将车辆行驶区域分为四类，即出入国境行驶、国内行驶、省内

（含直辖市、自治区）行驶、指定区域行驶。 
由于车辆行驶范围不同，驾驶人对不同地区的交通规则、地形、地貌等熟悉程度不同，

以及在不同地区造成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同，因此，车辆的风险状况也不同。整体而言，随

着行驶地域扩大，风险程度积累增大。表 2-14 为某财产保险公司约定行驶区域费率系数表。 

表 2-14  某财产保险公司约定行驶区域费率系数表 

境内 1.00 

省内 0.95 约定行驶区域 

固定路线 0.92 
 

2.4.3  从人费率模式 

1．驾驶员年龄 
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青年人心理未

臻成熟，处于争强好胜阶段，往往喜欢开快车，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较高，而且往往容易

导致恶性交通事故；老年人生理机能日趋下降，对一些意外情况反应迟钝，也容易导致交通事

故；年富力强的中年人，除了生理条件具有一定优势外，一般具有一定的驾驶经验，分析和判

断能力较强，同时，具有稳健的心态和较强的责任感，所以，驾车相对安全。通过合理划分年

龄档次确定保险费率，是从人费率汽车保险制度通用的做法。 
2．驾驶员性别 
汽车驾驶员性别与交通事故率有很大关系，就整体而言，男性驾驶员重大事故肇事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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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要高。例如，美国的调查资料表明 1994 年在美国的 1.751 亿持照驾驶人员中男性占 51%，

女性占 49%，但是，在涉及致命的重大交通事故中肇事的驾驶人员中男性所占的比例为 4.29%，

远远大于女性的 1.69%。所以，女性驾驶员的保险费率应比男性驾驶员略低一些。 
3．驾驶员驾龄 
驾龄影响到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驾龄长的驾驶员，驾驶技术会比较熟练，对汽车结构、

道路结构和道路交通规则比较熟悉，驾车时操作熟练，遇到紧急情况应付自如，因此事故率较

低。这就是从人费率的车险制度在厘定费率时把驾驶员驾龄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的原因。 
4．驾驶员事故记录 
如果驾驶员过去频繁发生交通事故，表明其驾驶技术水平较低，会影响到今后的事故频

率。因此，驾驶员如果有事故记录，其保险费率会相应增加。 
5．附加驾驶员数量 
从人费率的车险制度，一般在规定范围内允许有附加驾驶员。由于附加驾驶员个人情况

差异较大，显然会增加事故概率。附加驾驶员越多，事故危险性越大。因此，每附加一个驾驶

员，保险人就要增收一部分保险费。投保人附加的驾驶员越多，所交保险费就越多。 
表 2-15 为从人费率模式下的费率浮动系数。 

表 2-15  从人费率模式下的费率浮动系数 

项目 内容 系数 

指定驾驶人 指定驾驶人员 0.90 

男 1.00 
性别 

女 0.95 

驾龄＜1 年 1.05 

1 年≤驾龄＜3 年 1.02 驾龄 

驾龄≥3 年 1.00 

年龄＜25 岁 1.05 

25 岁≤年龄＜30 岁 1.00 

30 岁≤年龄＜40 岁 0.95 

40 岁≤年龄＜60 岁 1.00 

年龄 

年龄≥60 岁 1.05 

 

2.4.4  从地域费率模式 

各地域车辆出险的概率不同、物价水平不同、维修人员工资待遇不同等，这些都会导致

保险的赔付额度不同，所以在厘定保险费率时，必须考虑地理区域因素。 
当前我国各财产保险公司在考虑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别时，多是以我国的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行政划分为区域划分参考，然后再根据各地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做出一些计划单列市，

表 2-16 为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在厘定汽车保险费率时对我国区域的划分。 



汽车保险 

 44 

表 2-16  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在厘定汽车保险费率时对我国区域的划分 

序号 地区 备注 序号 地区 备注 序号 地区 备注 序号 地区 备注 

1 安徽  11 海南  21 内蒙古  31 四川  

2 北京  12 河北  22 宁波 单列 32 苏州 单列 

3 常州 单列 13 河南  23 宁夏  33 天津  

4 大连 单列 14 黑龙江  24 青岛 单列 34 温州 单列 

5 东莞 单列 15 湖北  25 青海  35 无锡 单列 

6 福建  16 湖南  26 山东  36 厦门 单列 

7 甘肃  17 吉林  27 山西  37 新疆  

8 广东  18 江苏  28 陕西  38 云南  

9 广西  19 江西  29 上海  39 浙江  

10 贵州  20 辽宁  30 深圳 单列 40 重庆  
 

2.5  我国汽车保险市场 

2.5.1  保险市场构成要素 

保险市场是指保险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保险商品交换的场所，也包括保险商

品交换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及其有关活动。 
保险市场由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两部分构成。 
市场主体由保险的供给方、需求方、中介方构成。供给方就是各类保险人；需求方为各

类投保人；中介方主要是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保险律师、保险理算师、保

险精算师等。 
市场客体为保险商品，实为一种经济保障，具有许多特殊性，比如，它是一种无形商品，

其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不可分离，其服务质量缺乏稳定性，其价格具有相对固定性等。 

2.5.2  保险市场类型 

保险市场类型可分为四种：完全竞争型、完全垄断型、垄断竞争型和寡头垄断型。 
完全竞争型市场的特点是有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每个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很小，不能单

独左右市场价格，而是由市场自发调节商品价格。 
完全垄断型市场的特点是市场由一家公司操控，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受到极

大限制，市场上没有可替代产品，没有可供选择的保险人。商品价格往往是根据垄断者的自身

利益确定。完全垄断型市场可分为专业型完全垄断和地区型完全垄断两类。 
垄断竞争型市场的特点是大小公司并存，较多表现为竞争性，竞争体现在大公司间、大

公司与小公司间、小公司间。 
寡头垄断型市场的特点是只存在少数相互竞争的公司，较多表现为垄断性。 



第 2章  汽车保险基础 

 45 

2.5.3  保险市场机制 

保险市场机制是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

现代意义的市场是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系统和体系。 
保险市场是直接经营风险的市场，是一个非即时清结的市场。但由于保险市场具有不同

于一般市场的独有特征，市场机制在保险市场上表现出特殊的作用。 
1．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要求等价交换，即要求价格与价值相一致。 
保险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保险费率即为保险商品的价格。由于保险费率的主要构成是

依据过去的、历史的经验测算出来的未来损失的概率，所以，价值规律对于保险费率的自发

调节作用只能限于凝结在费率中的附加费率部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对于保险商品

的价值形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通过要求保险企业改进经营技术，提高服务效率来降低

附加费率。 
2．供求规律 
供求规律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供给不是大于需求就是小

于需求，二者很少正好相等。然而从发展趋势看，供给量与需求量是大致相等的。 
在保险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即保险费率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供求的力量对比。保险市场保

险费率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风险发生的频率，另一方面取决于保险商品的供求情况。也就是

说，保险人不能根据需求情况的变化随意调整费率。 
3．竞争规律 
价格竞争是任何市场的重要特征。而在保险市场上，一般商品价格竞争机制，在保险市

场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竞争已经有了理性的认识，市场竞争已从

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变为服务等非价格竞争。 

2.5.4  我国汽车保险市场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呈现出快速发展、平稳

增长的良好态势。大好的国内经济形势为我国保险业和汽车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汽车保险是保险业与汽车业结合而产生的一边缘学科，隶属财产保险范畴，其发展受保

险业大环境的影响，更与汽车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险业发展快速，局面喜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车险业保费收入增长迅速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如表 2-17 所示），全国承保的机动车辆迅速上升，保费

收入也大幅度上升。 
汽车保有量是影响车险保费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表 2-17 可见，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

迅速，这影响汽车保险业的投保结构。过去，车险客户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多，现在已变成

以私家车主居多。客户对象的变化，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调整服务内容和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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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2002～2007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民用汽车保有量（万辆） 1609 1802 2053 2383 2694 3160 3697 4358 

民用汽车中，私人汽车保有

量（万辆） 
625 771 969 1219 1482 1848 2333 2876 

其他机动车保有量（万辆） 4168 4724 6174 7109 7786 8595 8798 9464 

2．开展车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数量增多 
我国开办汽车保险业务的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发展到现在的几十家。目前，大多数产险公司都开展车险业务。

其中，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专业汽车保险公司，经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2004 年底成立，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浦东；而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日本爱和

谊保险公司、韩国现代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等外资公司的加入，表明根据入世的协议，国际大型

保险公司已开始抢滩中国，国内保险业的竞争将更进一步加剧。 
3．为车险服务的保险中介机构增多 
保险中介主要是指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这三类保险中介由于具有专

业化、技术强、服务好的特点，适应了保险业结构调整和保险市场化发展的需要，所以近几

年发展迅速。2002 年末，我国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仅有 114 家，到 2008 年末迅速增加到 2445
家，其中，保险代理公司 1822 家，保险经纪公司 350 家，保险公估公司 273 家。另外，还

有兼业保险代理机构 14.31 万家。保险公估机构的发展与介入，对汽车保险理赔质量的提高

是一个促进。 
4．车险业创新不断 
首先，从车险营销方式上，部分保险公司推出了电话营销，并推出了适合于电话营销的

专业商业车险条款。虽说我国目前业务员销售、4S 店等中介渠道依旧是车险销售的主渠道，

但电话营销是一种发展趋势，可节省客户投保费用。而在保险发达的国家中（如美国、英国等），

电话车险已是最主要的销售方式，英国有超过 50%的车主选择电话投保。 
其次，产险与寿险实行交叉销售。产寿险交叉销售是指经营范围不同的产险公司与寿险

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业务渠道，相互代理销售对方的保险产品，并提供相应服务，以实现资

源共享。交叉销售是近年保险营销领域的一场变革，已成为国际保险业一种先进的销售机制，

其作用是利于双方。对寿险公司而言，可以通过产险客户资源增加寿险保费收入；对产险公司

而言，可以通过寿险销售的完善网络和销售队伍，向寿险客户销售产险产品，节省了销售成本，

降低了营销费用，同时能改善专业化服务形象，增强同业竞争能力；对消费者而言，可以通过

向客户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忠诚度。因此，通过互动合作，产险

与寿险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提升企业形象、培育客户忠诚度，拓宽各自的业务领域，

是一种新型的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三，为规范市场秩序，许多城市建立了“新车共保中心”。“新车共保中心”是指各财

产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协会牵头下组建的经营新车保险服务的机构。“共保中心”对抵抗保险

的恶性价格竞争、维护保险人和客户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险业的一种服务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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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车险业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从车险条款的制订与完善来看：1985 年，我国首次制订车险条款；保监会 2000 年颁布《机

动车辆保险条款》；2003 年，为适应保险市场化，要求各保险公司制订自己的条款，报保监会

备案；2006 年，推出交强险条款，同时推出商业险的 A、B、C 三套主险条款；2007 年，保

险行业协会又重新对商业险的 A、B、C 三套条款进行修正和补充。 
从商业车险产品的推陈出新来看：除常用险种之外，新的产品不断增加，如车灯倒车镜

单独损坏险、玻璃膜损坏特约条款、随车携带宠物犬损害险、事故附随费用特约条款（包括临

时交通费和临时住宿费）、零部件及附属设备被盗窃险、机动车全车盗抢未遂损失险等。 
6．开始关注车险业产业链发展 
所谓汽车保险产业链是指以汽车保险为中心，由不同业态主体组成的产业链条，包括产

业链前端的汽车厂商、汽车销售商、各保险专业和兼业代理机构、经纪公司以及产业链后端的

保险公估公司、律师事务所、医院、汽车修理商等。 
汽车保险产业链各主体间加强合作，整合产业链资源，实现汽车保险产业链上各主体和

谐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明确产业链各环节的合理利益区间，树立合作共赢、互

相支持、彼此促进、协同发展的理念，促进汽车保险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 

本章小结 

1．汽车保险以汽车为保险标的，保障范围包括汽车本身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的损

失，及汽车所有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因使用汽车发生意外事故所负的赔偿责任。 
2．汽车保险特点有：是各财产保险公司支柱险种；损失频率非常高；需有一个全天候的

庞大的服务网络；标的车种类多、差异大、发展快；对理赔人员的素质要求高；是保险业运用

新技术的试验田；是各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竞争的焦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3．194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开始开办汽车保险。不久后出现争议，

于 1955 年我国停办了汽车保险。1980 年我国全面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汽车保险也随之恢复。

1983 年 11 月我国将汽车保险更名为机动车辆保险。 
4．当前我国汽车保险险种分为交强险和商业汽车保险两类。而商业汽车保险险种又分主

险和附加险两部分。交强险必须投保，商业汽车保险应量力而行。 
5．保险费率是指按保险金额收取保险费的比例，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纯费

率是根据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而厘定；附加费率是根据保险经营的成本和保险人应得的

利润而厘定。 
6．我国当前各保险公司汽车保险的费率厘定基本都采用“从车从人从地域”费率模式。 
7．保险市场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市场主体由保险的供给方、需求方、中介方构成。

市场客体为保险商品。 
8．保险市场类型分为四种：完全竞争型、完全垄断型、垄断竞争型和寡头垄断型。 
9．保险市场机制是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

关系。 
10．汽车保险产业链是指以汽车保险为中心，由不同主体组成的产业链条，包括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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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的汽车厂商、销售商、保险专业和兼业代理机构、经纪公司以及产业链后端的保险公估公

司、律师事务所、医院、汽车修理商等。 

习题 2 

一、填空题 

1．历年我国汽车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总保费收入的比例约为__________。 
2．世界上最早的汽车保险单是__________年由英国的法律意外保险有限公司签发。1927

年，__________公布实施了汽车强制保险法，为世界上首次将汽车第三者责任规定为强制责任

保险的地区。__________年英国开始强制实施汽车责任险。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人保公司

开办了汽车保险，但不久后出现争议，于是__________年我国停办汽车保险业务。1983 年 11
月我国将汽车保险更名为__________。 

3．机动车保险条款规定，只有投保了__________险以后，才能投保车上货物责任险。 
4．2008 年全国车险保费收入约为__________。 
5．我国商业车险现行的费率厘定模式为__________。 
6．保险市场机制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

用的关系。 
7．保险市场的主体包括保险商品的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8．保险费率由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部分构成。__________是根据保险标的所面临

的风险程度而厘定；__________是根据保险经营的成本和保险人应得的利润而厘定。 
9．从性别角度考虑，男性驾驶员的费率调整系数__________女性驾驶员的费率调整系数。 
10．保险市场类型可分为四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二、简答题 

1．我国汽车保险有哪些特点？ 
2．调查 6 家开展电话车险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投保电话。 
3．汽车保险有哪些作用？ 
4．商业车险主险与附加险的对应关系如何？ 
5．车辆的使用风险有哪些？ 
6．从车费率模式考虑哪些因素？ 
7．从人费率模式考虑哪些因素？ 
8．调查近三年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计划单列市（或其中某一家保险公司）汽

车保险保费规模。 
9．目前学校所在区域（市或县）中，开展汽车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有哪些？ 
10．何谓汽车保险产业链？ 

三、案例题 

1．我国 2000～2008 年汽车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373 亿元、422 亿元、472 亿元、54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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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744 亿元、855 亿元、1108 亿元、1484 亿元、1703 亿元。试建立预测模型，预测我国今

后几年汽车保险保费收入情况，并简单分析其影响因素。 
2．王某最近新买一辆宝来轿车作为家庭用车，考虑到就自己和儿子二人使用，所以决定

购买保险时指定驾驶员。王某的情况是：年龄均为 65 岁，驾龄 10 年。儿子的情况是：年龄

23 岁，驾龄不到 1 年。问：王某的想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